
我国促进3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
政策分析及思考

——基于28个省级实施意见政策文本的NVivo软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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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推动构建“幼有所育”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通过NVivo12软件对我国28个省级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

展的政策文本进行质性研究。从工作目标、主要任务、保障措施、组织实施四大重要主题，21个重要子主题进行深入对比分

析。得到政策文本存在的如下问题：市场化重视程度不足，供需矛盾短时间难以有效缓解；行业专业化重视不足，精准行业业

务指导难以有效；专业科学知识普及不足，整体科学照护氛围难以形成；婴幼儿照护的教育研究重视不足，专业研究和发展缺

乏内生动力。为此，提出四点解决措施：坚持公益性原则，发挥政策引领市场主体作用，形成差异化、多层次的供给格局；加快

形成多学科的行业专家智库群，推动对于婴幼儿照护的精准业务指导；加强婴幼儿照护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提升整体科学

照护氛围的全面形成；瞄准婴幼儿照护的相关前沿研究，催生婴幼儿研究发展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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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are Services
for Infants under 3 Years Old in China

—Based on the NVivo Analysis of the Policy Text of 28 Provincial
Implementation Opinions

PAN Bao-cheng ，SONG Zhan-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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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basic public service system of“people’s access to childcare”，this pa⁃
per conducted a qualitative study on the 28 policy texts of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are services for
infants under 3 years old through Nvivo12.From the four major themes of work objectives，main tasks，safeguard measures and organi⁃
zational implementation，and 21 important sub-themes，in-depth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The following problems exist in
the policy text: the lack of attention to marketization，the difficulty in effective alleviation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
mand in a short time;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industry specialization，and difficulty in accurate industry business guidance;the insuffi⁃
cient popularization of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knowledge，and the difficulty in forming overall scientific care atmosphere;scant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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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n infant care，and the lack of endogenous motivation for profess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nd four
corresponding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 childcare policy should adhere to the public-welfare nature，give
play to the primary role of policy in leading the market，and form a differentiated and multi-level supply pattern;the formation of a
multi-disciplinary group of industry experts and think tanks should be accelerated to promote accurate business guidance for infant
care;the publicity and populariz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of infant care should be strengthened，and the overall formation of scientif⁃
ic care atmosphere should be enhanced;the related cutting-edge research of infant care should be targeted，and the endogenous motiva⁃
tion for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fant should be generated.
Key words: 0-3 years old infants；care services；policy text analysis；NVivo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在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了我国社

会的主要矛盾。在全面两孩政策（和未来更宽松

的生育政策）背景下，城市家庭对托育服务（即针

对３岁前婴幼儿提供的照料和教育服务，是社会

服务或公共服务的一部分）的需求迫在眉睫，但目

前托育服务的供给存在总量极其不足、结构严重

失衡、质量缺乏保障等问题，形成了新时代民生领

域一个集中且突出的社会矛盾［1］。同时，建立完

善的托育服务体系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共

识［2］。随着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与落实，人

民群众对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的呼声随着政策的

逐步推进也变得愈发强烈［3］。婴幼儿托育服务已

逐渐融入国家战略层面，国务院和政府部门高度

重视婴幼儿托育服务［4］。2019 年 5 月，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指

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是生命全周期服务管

理的重要内容，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

户［5］。《指导意见》要求，各级政府要制定切实管用

的政策措施，各相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加强指

导、监督和管理，通过加强政策支持、用地保障、队

伍建设、信息支撑和社会支持等，促进婴幼儿照护

服务规范健康发展。随后，全国各省市区都相继

出台了当地的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

的实施意见或实施细则。从总体要求、工作目标、

重点工作及保障措施等多个方面推动3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服务事业的发展。

省级层面颁布的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是依据国务院《指导意

见》、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本省的实际情况而

制定的，是指导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促进 3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全国各

省级层面的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

展的实施意见政策文件从不同角度、多个方面规

定了相关的措施和发展的举措。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文件存在一定的相似和共同之处，但

是也存在着不同侧重点和不同举措。通过分析

全国各省级层面的实施意见文件，对比分析相关

措施，可以较为清晰地把握未来我国3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服务事业发展的重点和方向。对这些

重点方向进行分析，借鉴和吸收国际先进3岁以

下婴幼儿服务事业发展相关经验，反思和避免其

他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服务事业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和教训。可以更加清晰明确地看到我国

未来3岁以下婴幼儿服务事业发展道路，对推动

构建“幼有所育”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3岁以下婴幼儿服务

事业提供参考和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研究将全国各省市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的政策文件作为研

究对象，使用扎根理论和文本分析法，利用质性

分析软件 NVivo 12 对收集到的文本进行编码和

确定节点，提取政策样本中有价值的信息，记录

研究过程。本研究按照归纳出的逻辑结构（父节

点）展开，选取关键子节点加以分析，呈现28个省

级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政策文

件，思考政策文本及国际先进婴幼儿照护经验，

并尝试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资料收集和样本描述

自2019年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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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

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15号）起，全国各省

市陆续出台省级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发展的实施意见。经本研究调查统计，截至

2020 年 10 月5日，在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中有28个发布了本行政区域内的实施意见。

已发布省份占比为82.35%。通过在互联网搜索

各省省政府办公厅网站、文件颁布的新闻报道等

方式，收集统计28个省级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政策文件。

（三）资料整理和分析

第一步，阅读文本。认真阅读导入 NVivo 12

中的政策文本，以熟悉政策内容并初步形成意向

编码内容。

第二步，编码和分析。运用扎根理论对文本

进行编码，即自下而上地对章程文本进行整理、

归纳，探索反映研究对象本质的核心概念，寻找

政策文本中突出的主题。斯特劳斯（Strauss）根据

编码的三个阶段将编码分为三类: 开放式编码、

轴心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6］159-194。开放式编码—

形成意义，此阶段我们共得到 38 个主题，926 个

开放式编码。编码的第二阶段是轴心式编码—

形成概念词，指对开放式编码进一步归纳、概括，

合并意义相同或相近的编码，梳理开放编码中的

层次关系，更为精准全面地描述现象。经过轴心

式编码得到 21个主题，852个开放式编码。有

“基本原则”“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

导”“为确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安全规范的托育服

务”“不断提高婴幼儿健康服务水平”“加强政策

支持”“强化队伍保障”“加强监督管理”等。最后

进入选择式编码—形成核心类别，从上述编码筛

选更具概括性和解释性的主题，高度抽象后通过

更小的范畴以展现所要描述的概念。由此得出

实施意见包含四大重要主题（父节点）: 工作目

标、主要任务、保障措施、组织实施。具体材料来

源数量及参考点数量见表1。

表1 实施意见的机构和内容分析（父节点表）

节点名称

工作目标

主要任务

保障措施

组织实施

材料来源

28

28

27

28

参考点

87

438

220

107

第三步，信效度检验。两位研究者独立编码

所有文本材料，然后采用 NVivo 12 软件中的“编

码比较”功能，通过“编码一致百分比”衡量原始材

料编码的一致程度，以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检

验结果见表 2。通常认为，信度在 0.7 以上时，具

有可靠性［7］124-135。结果显示，文本中 4 个节点的一

致百分比均高于 70%，表明编码者一致性程度高，

本次编码具备必要的可信性和有效性。

表2 编码一致性百分比检验表

编码节点

一致性百分比（%）

工作目标

95.23

主要任务

83.85

保障措施

90.21

组织实施

91.57

三、结果分析和讨论

通过对 28 份实施意见的仔细梳理分析，本

研究认为实施意见主要由工作目标、主要任务、

保障措施、组织实施四大部分构成，各部分又包

含其若干子节点。本部分将对各部分及其关键

子节点进行分析。由于文章篇幅限制，文章仅对

关键子节点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工作目标

实施意见的工作目标包括基本原则、基本定

位、近期目标、远期目标四个一级子节点。编码

情况详见表 3。

表3 实施意见的工作目标信息编码表

父节点

工作目标

一级子节点

近期目标

远期目标

基本原则

基本定位

文件来源

26

26

23

11

参考点

26

26

24

11

注：表中内容按照一级子节点的参考点降序排列，以便

直观显示一级子节点在实施意见中的主次地位

在28份省级实施意见中，有26个文件中设

立了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近期目标确立到

2020年底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

体系初步建立，各市至少建成若干个具有带动效

应、承担一定指导功能的示范性婴幼儿照护服务

机构。近期目标既重视标准规范体系的初步建

立，又强调建成具有示范作用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机构。在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都具有很强的可

操作性。

远期目标确立到2025年，婴幼儿照护服务的

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健全，主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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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布局合理、管理规范、服务优质、覆盖城乡、满

足多层次需求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服务水平明显提升，人民群众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其中，北京市在远期目标

中明确了科学育儿指导的适龄婴幼儿家庭占比；

辽宁省明确了婴幼儿健康管理率、0-3岁婴幼儿

家长和看护人员接受科学育儿指导率及社区婴

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覆盖率；陕西省明确了婴幼儿

早期发展知识普及率、婴幼儿家长和看护人员接

受科学育儿指导率；浙江省明确了婴幼儿健康管

理率、婴幼儿家长科学育儿知识普及率及婴幼儿

照护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持证率。

在28份省级实施意见中，有23份文件明确

提出了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基本

原则。其中确立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政策

引导、普惠优先，安全健康、科学规范，属地管理、

分类指导”为基本原则的有 11 份文件，占比

47.82%；确立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为原则

的有2份文件，占比8.67%；确立坚持“规范引导、

多方参与、加强监管、优化服务”为原则的有1份

文件，占比4.35%。数据表明，在对于促进3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基本原则的问题上各

省基本上是一致的，部分存在非冲突情形下的重

点突出和相关补充。

基本定位有11份省级文件涉及。基本定位

主要关注满足人民群众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

求、将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加快完善婴幼

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政策规范体系、优先支持普惠

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

规律进行科学规范引导、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组

织、企事业单位、个人多方参与，形成规范化、多

层次、多样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格局等方面。这

些基本定位也是第二部分工作任务的主要关注

点和发力点。

（二）工作任务

工作任务是实施意见的核心内容。工作任

务在所有的文件中都有提及，共有438个参考

点。其中包括“为确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安全规范

的托育服务”“强化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规

范管理”“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

“不断提高婴幼儿健康服务水平”及“加强社区和

农村地区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五个部分，该部

分的详细编码情况见表4。

表4 实施意见中工作任务编码表

父节点

工作任务

一级子节点

为确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安全规范的托育

服务（27，172）

强化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规范管理

（20，103）

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

（28，100）

二级子节点

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服务机构

支持幼儿园开设托班，推进托幼一体化

鼓励单位共同举办服务机构

支持社会力量参与

强化示范引领

鼓励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发展

大力推进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建设

引导和支持社会资本依法举办托育机构

实施项目推动

鼓励医疗机构提供延伸服务

建立登记备案制度

加强事中事后动态监管

加强安全监管

完善行业相关标准

成立省级行业专家库

发挥网格化服务管理

加强收费监管，抑制过高收费

全面落实产休假政策

加强早期发展指导

保障工作权利

文件来源

23

26

23

16

14

14

14

11

5

4

25

20

21

7

8

4

2

24

24

22

参考点

30

29

25

21

16

15

15

12

5

4

28

25

23

13

8

4

2

26

2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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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婴幼儿健康服务水平（20，38）

加强社区和农村地区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
（17，25）

做好公共卫生服务

普及科学知识

加强卫生保健工作

提供婴幼儿照护便捷服务

做好婴幼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

17

6

12

14

9

17

20

6

14

14

10

25

1.为确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安全规范的托育服务

该部分参考点最多的是“发展多种形式的婴

幼儿服务机构”拥有参考点30个，占比17.44%，可

见各省级层面都重视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服

务机构这一举措；“支持幼儿园开设托班，推进托

幼一体化”这一举措中，共有参考点29个，占比

16.86%，仅次于“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服务机

构”，由此可见未来支持幼儿园开设托班，推进托

幼一体化将是非常重要的托育发展方向，也是解

决当前婴幼儿照护供需矛盾的主要方向之一；

“鼓励单位共同举办服务机构”共有参考点数为

25个，占比14.53%，“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参考点

21个，占比12.21%，表明鼓励单位共同举办服务

机构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也将是作为不断提高

婴幼儿健康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引导和支持

社会资本依法举办托育机构”参考点为12个，占

比6.98%，表明推进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发

展和推进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建设将成

为重要的发展措施，对于社会资本依法举办托育

机构同样获得关注；“实施项目推动”和“鼓励医

疗机构提供延伸服务”的编码占比较小，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各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医疗机

构提供延伸服务的自身制约性。

2.强化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规范管理

在该部分拥有参考点最多的是“建立登记备

案制度”，28份政策文件中都有涉及，多数政策文

件对于登记备案进行明确的规定和划分。“加强

事中事后动态监管”拥有参考点 25 个，占比

24.27%，按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设置标准和

管理规范，加强对从业人员资质、安全保障和责

任追究等方面的审核与动态管理，探索将婴幼儿

照护服务机构、人员信用信息纳入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而“成立省级行业专家库”“发挥网格化服

务管理”和“加强收费监管，抑制过高收费”占比

均较少，当前形势下对于行业专家智库的作用、

社区基层的作用及收费标准的界定和考量相对

不足。

3.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

“全面落实产休假政策”和“加强早期发展

指导”成为该部分重点关注的政策重点，两者皆

拥有 26 个参考点，占比 26%，依法全面落实产

假、护理假政策，鼓励探索试行与托育服务配套

衔接的育儿假、产休假，通过灵活安排工作时间

等积极措施成为全面落实产休假的政策重点，

强调通过入户指导、亲子活动、家长课堂、信息

化等方式，为家长及婴幼儿照护服务者提供科

学育儿早期发展指导服务。“保障工作权利”拥

有参考点22个，占比22%；该部分强调支持脱产

照护婴幼儿的父母重返工作岗位，并为其提供

信息服务、就业指导和职业技能培训。“做好公

共卫生服务”参考点数为20个，占比20%；但是

在“普及科学知识”部分仅拥有6个参考点，占比

6%，这一点明显不足，这一点将影响到家庭正确

的育儿教育观念形成。

4.不断提高婴幼儿健康服务水平

“加强卫生保健工作”和“提供婴幼儿照护便

捷服务”是该部分举措的重点内容，两者都拥有

14个参考点，占比为36.84%，强调认真贯彻保育

为主、保教结合的工作方针，为婴幼儿创造良好

的生活环境，保障婴幼儿身心健康。各县（市、

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妇幼保健机构、卫生监督

机构应加强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卫生保健工

作的业务指导、咨询服务、监督检查。每年组织

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的卫生保健培训

和健康体检，定期组织对服务机构的卫生保健检

查，预防控制传染病，降低常见病发病率。将婴

幼儿照护服务纳入城乡社区服务体系，按照社区

适龄人口数，合理规划和布局婴幼儿照护服务场

续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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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及活动设施。提倡综合利用社区服务中心、日

间照料中心等社区服务设施，拓展婴幼儿照护服

务功能。“做好婴幼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部

分拥有10个参考点，占比26.32%，强调做好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卫生健康部门要积极为婴幼

儿家庭开展新生儿访视、膳食营养、生长发育、预

防接种、安全防护、疾病防控等服务。

5.加强社区和农村地区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

该部分有25个参考点，参考点占总参考点

比重的5.71%。强调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婴

幼儿照护服务的支持力度，推动资源、服务、管

理下沉，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农村服务体系，

鼓励利用农村公共服务设施、闲置校舍、闲置办

公场所等资源，以委托或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

非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开展服务。加强

社区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按照标准和规范，

在新建居住区时按照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

验收、同步交付的要求，建设与常住人口规模相

适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及配套安全设施；

老城区和已建成居住区无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

的，通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建设婴幼儿照

护服务设施等。

（三）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是落实政策的各项举措。保障措

施共有220个参考点。其中包括“强化队伍保障”

“加强政策支持”“加强统筹规划”“做好用地保

障”“提供资金保障”及“加强社会支持”六个部

分，该部分的详细编码情况见表5。
表5 实施意见中保障措施编码表

父节点

保障措施

一级子节点

强化队伍保障（26，128）

加强政策支持（22，50）

加强统筹规划（16，18）

做好用地保障（13，15）

提供资金保障（7，7）

加强社会支持（2，2）

二级子节点

加强职业培训

支持高校开设相关专业

纳入急需紧缺人才培训规划范围

逐步实施婴幼儿照护人员资格准入

保障服务人员的薪资待遇

违法行为人员终身禁入

建立服务技能培训基地

加强婴幼儿照护服务、教育研究

税收优惠

用地保障

金融支持

培训补贴

支持上下游产业发展

--

--

--

--

文件来源

24

26

18

14

14

13

7

4

24

14

5

2

1

16

13

7

2

参考点

28

26

19

16

15

13

7

4

26

16

5

2

1

18

15

7

2

1.强化队伍保障

在该部分拥有参考点最多的是“加强职业培

训”，拥有参考点28个，占比21.88%，强调建立工

作人员岗前培训和定期培训制度，通过集中培

训、在线学习等方式，对从业人员法律法规、职业

道德培训，增强其法治意识和道德水平，提高婴

幼儿照护服务的职业认同感。上海市则对创业

人员每年在职培训提出具体的时间要求。“支持

高校开设相关专业”参考点数为 26 个，占比

20.31%，鼓励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含

技工院校）根据需求开设婴幼儿照护相关专业。

“纳入急需紧缺人才培训规划范围”拥有19个参

考点，占比14.84%；“逐步实施婴幼儿照护人员资

格准入”，其参考点数为16个，占比12.50% ；“保

障服务人员的薪资待遇”参考点数为15个，占比

11.72%，从职称晋升、薪酬待遇等方面予以支持，

探索建立与婴幼儿照护服务职业相匹配的薪酬、

福利待遇体系；“违法行为人员终身禁入”，拥有

参考点13个，占比10.16%，表明对婴幼儿照护服

务机构虐童等行为零容忍的态度。但是“加强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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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照护服务、教育研究”参考点数仅为4个，占

比3.13%，仅广东省、河南省、内蒙古和山西省提

出该方面内容，说明对于该领域相关研究的重视

程度还是相对不足的。

2.加强政策支持

加强政策支持主要从税收优惠、用地保障、

金融支持、培训补贴和支持上下游产业发展方面

开展的。其中，“税收优惠”拥有参考点最多，参

考点数为26个，占比52.00%，要求严格执行国家

关于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

惠规定，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用水、用电、用气实

行居民价格。“用地保障”拥有16个参考点，占比

32.00%，强调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和设施建设用

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并优先予以保障，鼓励利用

低效土地或闲置土地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和设施。对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和非营利性婴

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建设用地，符合《划拨用地目

录》的，可采取划拨方式予以保障。“金融支持”，

其参考点数为5个，占比10.00%，但是在“支持上

下游产业发展”参考点数为1个，占比2.00%，仅广

西壮族自治区支持上下游产业发展。强调各级

人民政府要强化政策引导，对婴幼儿用品、餐饮

及配送等婴幼儿照护服务领域产业发展予以支

持，为婴幼儿及照护服务机构提供安全、可靠、稳

定的用品和餐食保障。

3.加强统筹规划

该部分拥有 18 个参考点，占总比重的

4.11%。该部分强调要科学规划婴幼儿照护服务

机构布局。要充分考虑人口变化和城镇化发展

趋势，坚持普惠优先原则，以市、县（市、区）为单

位制定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布局规划和项目建

设规划。将需要独立占地的婴幼儿照护服务设

施和场地建设布局纳入相关规划，新建、扩建、改

建一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和设施。在编制和

审查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布局规划时，应以同级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基础，并加强与相关规划的

衔接。

4.做好用地保障

该部分拥有 15 个参考点，占总比重的

3.42%。强调将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和设施建设

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并优先予

以保障，农用地转用指标、新增用地指标分配要适

当向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和设施建设用地倾斜。

支持利用低效土地或闲置土地建设婴幼儿照护服

务机构和设施。对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和非营利

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建设用地，符合《划拨用地

目录》的，可采取划拨方式予以保障。

5.提供资金保障

该部分拥有7个参考点，占总比重的1.60%。

该部分强调财政部门要利用现有资金和政策渠

道，将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管理所需的经费等纳

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

的发展，保障日常办公、监管与指导、专业研究等

工作。对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普惠性婴幼儿照

护服务机构的，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予

以支持。托育服务从业人员参加保育员、育婴员

等项目培训并鉴定合格的，可按照紧缺培训补贴

项目规定标准，给予培训费补贴。地方各级政府

要加大筹资力度，积极使用行业产业发展经费等

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类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项

目。积极做好社会资金的投入引导，促进社会化

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多元化投入。

6.加强社会支持

该部分拥有2个参考点，占总比重的0.46%。

强调有关部门应积极创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婴幼

儿照护事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加大婴幼儿照护

服务的宣传力度，以多种形式积极传播科学育儿

理念与知识，营造全社会关心婴幼儿健康成长的

良好社会氛围。

（四）组织实施

组织实施是实施意见的最后部分，共有107

个参考点。包括“加强监督管理”“加强组织领

导”“加强部门协同”“加强信息支撑”“强化宣传

引导”及“加强业务指导”六部分。该部分的详细

编码情况见表6。
表6 实施意见中组织实施编码表

父节点

组织实施

（28，107）

一级子节点

加强监督管理

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部门协同

加强信息支撑

强化宣传引导

加强业务指导

文件来源

17

23

18

16

9

5

参考点

33

25

18

17

9

5

在该部分“加强监督管理”拥有最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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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占比高达30.84%，强调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托育机构的申办

过程、综合监管、信息公开、诚信记录、人员信息、

服务过程以及业务数据等进行信息化全程管理，

并在优化服务、加强管理、统计监测等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在“加强组织领导”方面参考点数为

25，占比23.36%。将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规

划和目标责任考核，加快推进婴幼儿照护服务体

系建设，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康发展。建立县

级及以上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

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由各级卫生健康部门牵头，

多部门联合会商，强调加强部门协同和信息支

撑。

但是在“强化宣传引导”和“加强业务指导”

方面重视不足。在宣传方面仅强调各地要积极

宣传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政策，加大婴幼儿照护

服务先进典型和行业标兵宣传力度，对于在加强

业务指导方面也是十分缺乏，仅强调县级及以上

计划生育协会、妇幼保健、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

督机构要加强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卫生保健

工作的业务指导、咨询服务和监督检查。没有对

于婴幼儿服务行业的全面化发展业务指导。

四、问题与分析

通过以上的数据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

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政策重点主

要体现在：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政策引导、

普惠优先，安全健康、科学规范，属地管理、分类

指导”为基本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服务

机构；支持幼儿园开设托班，推进托幼一体化；鼓

励单位共同举办服务机构；建立登记备案制度；

加强事中事后动态监管；全面落实产休假政策；

加强职业培训；支持高校开设相关专业；纳入急

需紧缺人才培训规划范围；逐步实施婴幼儿照护

人员资格准入；加强税收优惠和用地保障；加强

监督管理和组织领导等方面，在其他方面重视程

度较为不足，可能会产生以下几点问题。

（一）市场化重视程度不足，，供需矛盾短时间

难以有效缓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在行业发展初期，市场可快

速、有效地配置资源、增加服务供给，缓解供需矛

盾。作为牵涉到教育、服务及民生等多方面的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事业，政府从促进民生福

祉，解决民生问题角度出发，坚持普惠优先的原

则，在一定时间内可以解决部分0-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服务的供需问题。但是这必将大大增加

政府的财政压力。对于市场化的重视程度不高，

让市场产生对于行业发展的顾虑，在利益分配

上，主体性功效没有发挥最大化，在短时间内会

影响到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数量的发

展，导致供需矛盾在短时间内难以有效缓解。

（二）行业专业化重视不足，，精准行业业务指

导难以有效

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是一个专业的、科学

的具有很高知识门槛的行业。0-3岁婴幼儿照护

服务包含了婴幼儿脑科学、婴幼儿医学、婴幼儿

发展心理学、教育学等各专业交叉融合的专业。

在照护服务体系上，还需要融合管理学、经济学、

信息学等多学科的融合指导。这些专业和领域

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设立省级层面的专家咨

询委员会或专家智库，在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中

发挥专家作用，在专业指导、科学知识普及、市场

扶持等方面给予精准指导是有效的措施。对于

行业的专业发展给予精确的监测和指导是行业

发展重要手段，如OECD国家自2012年开始发布

一系列质量工具箱（Starting Strong）报告，连续的

监测和数据收集为分析现有的托育服务状况提

供了依据，各国根据数据差距以解决该领域的实

际问题［8］2。目前，从政策文本上看，对于行业的

专业化程度重视不足，导致无法较为有效地对行

业的业务进行精准的指导，可能会对在短期内行

业的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

（三）专业科学知识普及不足，，整体科学照护

氛围难以形成

科学研究表明，儿童发展早期是人一生中大

脑发育最为迅速的时期，这一阶段在人一生的发

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发展意义。一方面家长对

于婴幼儿发展的专业知识了解不足，另一方面

“过度育儿”的错误观念也长期存在。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政

策，从数量追求转化为质量追求，在很大程度促

进了我国人口质量的提升，为我国从人力资源大

国转向人力资源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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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家庭对于婴幼儿养育和照护

的过度投入，在观念上和成本上大大增加了育儿

的成本、家庭的经济压力和家长的心理压力［9］。

这种从对于婴幼儿发展专业知识的了解不足到

整个社会“过度育儿”的整体社会氛围造成的叠

加效应，对年轻一代养育孩子的意愿产生了显著

压力。

（四）婴幼儿照护的教育研究重视不足，，专业

研究和发展缺乏内生动力

婴幼儿照护的教育研究既是基础研究又是

应用研究，它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理论性和实践

性。当前我国对于婴幼儿照护相关专业的研究

是相对不足的。婴幼儿脑科学的研究、婴幼儿照

护策略的研究、婴幼儿早期发展的研究都相对缺

乏，在婴幼儿照护课程、婴幼儿照护标准、婴幼儿

照护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婴幼儿照护相关产业

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专业研究和基础研究是

行业未来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基础研究基础上的

创新是行业发展的第一动力。促进婴幼儿照护

服务事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要重视对于该领域

的教育研究，探究婴幼儿发展和婴幼儿照护的客

观规律，厘清照护服务发展的相关关系，目前从

政策文本上，该方面的重视程度相对缺乏。

五、思考与建议

（一）坚持公益性原则，发挥政策引领市场主

体作用，形成差异化、、多层次的供给格局

政府能力是政治行政领导部门和政府行政

机构，并使它们拥有制定政策和社会中执行政策

特别是维护公共秩序与维权的能力［10］304-306。在新

时代，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其中政府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

主体与骨干。政府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议题。政府应该加强对于婴幼儿照护服务市场

的宏观调控，加强政策引领，加强部门的协作，实

现决策目标的高效实现。

坚持公益性原则，发挥政策引领市场主体

作用，形成差异化、多层次的供给格局。通过多

种形式、多种途径推动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发

展，逐步解决供需矛盾的问题。鼓励和引导市

场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发展支持政策的实

施，将为民营资本运营婴幼儿照护服务创造良

好的发展环境，调动企业力量参与婴幼儿照护

服务的积极性。这些中小型企业将逐渐成为参

与托育服务供给的新生力量［11］。在政府政策引

领中应该坚持公益性原则，将市场主体作用的

发挥与解决国家重大民生问题相结合，为改善

民生福祉相结合。

（二）加快形成多学科的行业专家智库群，，推

动对于婴幼儿照护的精准业务指导

专业性、科学性、实践性是0-3岁婴幼儿照护

服务的重要特点。婴幼儿照护是医养教护为一

体的专门性实践活动。它不仅结合了医学、教育

学、心理学、护理学等各学科的知识，而且在这些

学科的交叉融合中还形成了新的知识和学科分

支，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实践学科。面对0-3岁的

婴幼儿这一特殊对象，这些学科专业理论和专业

实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推动0-3岁婴幼儿照护

事业的发展需要在各相关学科的基础上，不断融

合创新。首先需要加快形成多学科的行业专家

智库群，融合0-3岁婴幼儿相关领域的专家，开展

针对性的精准专业指导和实践。其次要在体现

多学科性同时体现交叉融合性。将多学科专业

知识放入0-3岁婴幼儿的照护实际运用场景中，

寻找到对象特殊性条件下产生的理论和实践差

异，形成适宜性的理论模型和实践范式。在此基

础上发展0-3岁婴幼儿专业理论指导0-3岁婴幼

儿照护实践，形成对于婴幼儿照护的精准指导，

是我国婴幼儿照护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加强婴幼儿照护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

及，提升整体科学照护氛围的全面形成

尽管我国社会支持已经实现了一元化结构

到多元化结构的转变［12］。但是家庭抚养0-3岁婴

幼儿一直是我国长期以来的主要方式。在我国

大力推进0-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的同

时，仍然坚持家庭为主的原则。家庭是开展0-3

岁婴幼儿照护和教育的主要场所，家庭成员也是

0-3岁婴幼儿照护的主体。首先要加强家庭科学

照护的责任和意识，推动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事业的发展，面对新形势提出重要发展战略。

但是在社会责任分配上，要避免同瑞典的儿童照

顾政策一样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过多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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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婴幼儿照护的社会责任，必将导致父母对于婴

幼儿照护的家庭责任的弱化。其次是要加强科

学照护的知识培训和宣传。提升家庭科学照护

知识的能力，培训必要的家庭科学照护技能是提

升整体家庭照护水平的重要途径。再次是要避

免“过少育儿”和“过度育儿”。婴幼儿的发展有

其自身的规律、发展的方式和途径也具有自身的

独特性、在时间上也就有关键期。进行有效精准

的婴幼儿照护和教育，避免家庭照护资源的过度

浪费，是解决“过度育儿”问题的重要方法，也是

减少新一代年轻人养育孩子意愿压力的重要方

面。开展婴幼儿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形成整

体科学的照护氛围是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婴幼儿照护体系的重

要保障。

（四）瞄准婴幼儿照护的相关前沿研究，，催生

婴幼儿研究发展的内生动力

前沿科学研究是推动科学研究未来方向的

内生动力，婴幼儿照护的相关前沿研究具有广阔

的延展性，在很多领域的研究都需要不断推进。

脑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将为婴幼儿照护提供科学

的依据。婴幼儿照护相关法律和相关标准的制

定也是实现的前沿研究。法律法规具有明示和

预防作用，是行业规范发展的重要制度保证，也

是调节和控制行业行为的关键防线［13］。美国的

《经济机会法案》、英国的《儿童保育法案》、日本

的《儿童福祉法》中均有关于行业标准的明确条

例［14］173。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使婴幼儿照护服

务进入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发展轨道是重要基础

工程。婴幼儿照护相关的量表和指标体系将为

婴幼儿照护提供监测和评价基础，婴幼儿生长发

育、认知能力、社会行为、心理发展等生理学和心

理学研究将为婴幼儿照护提供理论基础，基于科

学研究基础上的婴幼儿照护服务的课程架构、课

程标准和课程指南将是推动婴幼儿照护服务高

质量发展有效和现实的途径。2004年德国联邦

政府倡导制定学前教育课程框架，所有16个州全

部制定了各州的课程标准或者指南，进一步明确

了婴幼儿学习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及教育领域

目标［15］。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已在国内州一级制

定了早期教育课程指南。在没有国家框架的丹

麦和荷兰，工作人员会制定自己的课程［16］。这在

很大程度为推动德国婴幼儿照护服务事业的发

展提供了现实的质量遵循。婴幼儿照护服务是

一个需要关注并需要进行大量基础研究的科学

学科，前沿基础研究成果的运用将是婴幼儿照护

服务事业发展的动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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